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普天债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

、

Ｂ

类

）

基金简称 普天债券

（

Ａ

类

、

Ｂ

类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６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

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

《

鹏华普天系列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鹏华普天系列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

》

（

更新

）

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普天债券

Ａ

普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０６０２ １６０６０８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７５ １．１２６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３

，

７６３

，

７６０．１０ １８

，

７２２

，

３６５．９０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４００ ０．４００

注：

１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

一次。

２

、根据相关业务规则，本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就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类型进

行选择或选择无效， 即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本基金份额自动确定

为

Ａ

类；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本基金份持自动确认为

Ｂ

类。上述业

务规则发生变化的，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３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

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

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除息后的基

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可以查

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红利所转换

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

注：

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

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３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发

展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平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北京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宁波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浦发银行、杭州银行、华夏银

行、浙江民泰银行、南京银行、广州银行、天相投资、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

券、湘财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通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平安证

券、东海证券、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国都证券、齐鲁证券、光

大证券、东莞证券、国盛证券、中信金通证券、财通证券、金元证券、宏源证券、西部证券、中航

证券、华安证券、安信证券、财富证券、中投证券、万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中山证券、广州证

券、国联证券、世纪证券、浙商证券、日信证券、华林证券、方正证券、江海证券、华西证券、红

塔证券、厦门证券、银泰证券、华宝证券、爱建证券、国金证券、华龙证券、民生证券、广发华福

证券、东兴证券、国海证券和五矿证券等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八、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办理本基金开户手续时选择的分红方式无效，必须另行独立办理一笔本基金

分红方式选择的业务，方可设定符合投资者需求的本基金分红方式。 投资者未单独办理分红

方式选择业务或仅在办理本基金开户手续时选择分红方式的， 按照本基金合同及中国证监

会相关规定，视为选择现金分红方式。

２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颁布的开放式基金业务

规则， 投资者对同一基金账户项下在不同销售网点开立的不同交易账户内的本基金份额可

以分别设定不同的分红方式。

３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

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

以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注册登记

机构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代销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

的，投资者应当要求相关代销机构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前（含

３

月

２１

日）向本基金注册登记

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设定或变更分红方式，以达到投资者的要求。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

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６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以传真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举行，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９

份，其中董事毛惟德、高宝玉、

许肃贤、孙大岩、李文哲、王会臣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 会议由董事长夏春良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

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决议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６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以传真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举行，应参加会议监事

５

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５

份，其中监事张董仕、张世磊

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玉华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要求，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公司承诺：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

３

、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决议

５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６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７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４１

，

００８

，

３１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

，

９９１

，

６９０

元，资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到位。

公司首发上市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年产

１

万吨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投资

８

，

４０９

万

元； 年产

１

万吨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投资

９

，

９５５

万元；

１

万吨

／

年驱油用表面活性剂项目

投资

６

，

２００

万元，项目预计投资总额

２４

，

５６４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４４

，

４３６

万元。

超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１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公司以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偿

还银行贷款，同时以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２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追

加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创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项目投资

４

，

２００

万元；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建设液体化学品（丙烯腈等）原料仓储罐区项目投资

３

，

１００

万元。

３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该笔流动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归还。

４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该笔流动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归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

万元

）

实际投资

（

万元

）

项目进展状况

年产

１

万吨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

８

，

４０９ ７

，

７５３

已竣工投产

年产

１

万吨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

９

，

９５５ ７

，

０６２

试投产

１

万吨

／

年驱油用表面活性剂项目

６

，

２００ ４

，

０１３

试投产

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项目

４

，

２００ ８８４

实验室建设实施及设备订购

２

万立方米丙烯腈仓储罐区项目

３

，

１００ ０

设计勘查阶段

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１４

，

５００ １４

，

５００

已完成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６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含已结转的利息）总计为

２５

，

５２３

万元。

二、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提高经营效益、节约财务费用，公司拟从闲置募集资金中申请

６

，

０００

万元（占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

６４８

，

９９１

，

６９０

元的

９．２５％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拟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期

限六个月。

按

６

，

０００

万元测算，承兑汇票贴现月利率以

６‰

计，六个月票据贴现将产生票据贴现利息

２１６

万元；六个月期贷款利率以

６．１０％

计，贷款将产生贷款利息

１８３

万元；六个月期存款年利

率以

３．３％

计，可产生存款利息

９９

万元。 综上，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

８４－１１７

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１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２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３

、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４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本次闲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毛惟德、高宝玉、许肃贤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就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

，

９９１

，

６９０

元，为保障生产经营

的正常进行和节约财务费用，拟使用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公司承诺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１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要求，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公司承诺：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

３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宝莫股份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保荐机构同意宝莫股份实施以上事项，

并发表意见如下：

１

、宝莫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２

、 宝莫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计划有利于降低公司的

财务费用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且不会影响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３

、宝莫股份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已承诺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宝莫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承诺该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宝莫股份已将该部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充分履行了相关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宝莫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承诺该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到期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宝莫股份已将该部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充分履行了相关承诺；

５

、中投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督促宝莫股份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中国中投证券及保荐代表人认为，宝莫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

划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同意宝莫股份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申银万国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并参加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进一步答谢投资者，方便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银万国

证券

"

）投资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开放式基金，经与申银万国证券

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2012

年

3

月

20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起，在申银万国证券开通旗下部

分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并参加申银万国证券开展的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基金费率优惠

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扣款时间

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

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1.

适用基金

中银价值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163810

）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基金

A

类份额（基金代码：

163811

）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基金

B

类份额（基金代码：

163812

）

中银全球策略基金（

QDII-FOF

）（基金代码：

163813

）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基金

A

类份额（基金代码：

163816

）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基金

B

类份额（基金代码：

163817

）

中银中小盘成长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163818

）

2.

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到申银万国证券代销基金的各营业网点办理本业务的申请，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

循申银万国证券的相关规定。

3.

办理时间

本业务申请受理时间与上述基金在申银万国证券进行日常基金申购业务的受理时间相

同。

4.

申请方式

（

1

）凡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公司

"

）的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遵循申银万国证券的相关规定。

（

2

）已开立中登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

到申银万国证券代销基金的各营业网点申请增开交易账户 （已在申银万国证券开户者除外），

并申请办理本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申银万国证券的规定。

5.

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开办本业务的申银万国证券的有关规定，指定银行账户作为固定扣款账户，

并与申银万国证券约定扣款周期和扣款日期。 详情请咨询当地申银万国证券的营业网点或拨

打申银万国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6.

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到申银万国证券申请开办本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该投资金额即为

申购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

元

(

含申购手续费

)

，并不设金额级差。

7.

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 除中银全球策略基金（

QDII-FOF

）外的上述基金，申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

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基金份额查询起始日为

T+2

工作日； 中银全球策略基金 （

QDII-

FOF

）申购份额将在

T+2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基金份额查询起始日

为

T+3

工作日。

8.

适用费率

本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计费方式。

9.

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本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

网点申请办理，办理程序遵循申银万国证券的规定。办理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申银

万国证券的具体规定。

二、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1

、适用基金

中银优选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163807

）

中银中证

100

指数增强基金（基金代码：

163808

）

中银蓝筹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163809

）

中银价值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163810

）

中银全球策略基金（

QDII-FOF

）（基金代码：

163813

）

中银中小盘成长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163818

）

2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申银万国证券非现场交易方式（网上交易系统、电话委托）申购上述基金产品的个人

投资者。

3

、具体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按原费率

4

折执行，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低于

0.6%

；通过电话委托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

按原费率

5

折执行

,

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或适用

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

若申购费率调整或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未来参加前述费率优惠活动， 本公司将

另行公告。

三、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38834788

；

400-888-5566

公司网址：

www.bocim.com

2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21-962505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

http://www.sw2000.com.cn

四、重要提示

1.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2．

申银万国证券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规则以申银万国证券及其

营业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

若基金处于暂停申购期间，申银万国证券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也会同时暂停。

4.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

式。

5.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及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9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练

康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佳豪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０８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锐 成兵

联系地址 上海市莘砖公路

５１８

号

１０

号楼 上海市莘砖公路

５１８

号

１０

号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５９７８８ ０２１－６０８５９８２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８５９８９６ ０２１－６０８５９８９６

电子信箱

ｍａｒｕｉ＠ｂｅｓｔｗａｙｓｈ．ｃｏｍ ｃｈｅｎｇｂｉｎｇ＠ｂｅｓｔｗａｙｓｈ．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３１

，

４５８

，

１８０．９５ ２０２

，

８８４

，

２７４．８７ ２１０

，

５９５

，

７３５．１２ ５７．３９％ １２６

，

９８３

，

５４２．２８ １２７

，

８６９

，

８３４．８６

营业利润

（

元

）

８４

，

３３７

，

７０７．４７ ６９

，

１４４

，

４５８．７２ ７０

，

６２４

，

１０３．６４ １９．４２％ ５１

，

１６９

，

７３５．８２ ５０

，

８７８

，

５２４．２７

利润总额

（

元

）

９０

，

５６０

，

３４３．７５ ７４

，

７３４

，

３０８．６４ ７６

，

２１３

，

９５３．５６ １８．８２％ ５２

，

３５２

，

１７２．６７ ５２

，

０６０

，

９６１．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６

，

６８９

，

６６６．３２ ６１

，

８８０

，

２１２．８０ ６３

，

１６７

，

０７１．２１ ２１．４１％ ４３

，

５３１

，

９９２．２５ ４３

，

２１８

，

５６５．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７０

，

８６６

，

９０７．８４ ５７

，

１６４

，

４９３．０５ ５７

，

１６４

，

４９３．０５ ２３．９７％ ４２

，

５４６

，

５２０．９３ ４２

，

５４６

，

５２０．９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

，

４２４

，

４７７．９３ ８４

，

５６３

，

６８１．７９ ９７

，

９１２

，

１７９．７８ －１１０．６５％ ３３

，

５７２

，

９８６．８３ ３３

，

７３５

，

９６４．２５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

元

）

６７０

，

８０３

，

７０６．４３ ５６８

，

１８４

，

８４５．０３ ５８２

，

５８２

，

２７９．１９ １５．１４％ ４９１

，

６８３

，

５６５．４０ ５０４

，

７８５

，

１４９．１１

负债总额

（

元

）

１１８

，

６７８

，

３６７．２５ ７７

，

０２４

，

９５４．６０ ８４

，

１１０

，

４００．５７ ４１．１０％ ４３

，

９８９

，

６７８．７８ ５１

，

０６６

，

１３２．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５３０

，

３１９

，

７６５．９３ ４７９

，

３３４

，

０９９．４２ ４８６

，

６４６

，

０８７．６１ ８．９７％ ４４７

，

６９３

，

８８６．６２ ４５３

，

７１９

，

０１６．４０

总股本

（

股

）

１４５

，

６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２７ ０．７２２ ０．４３４ ２１．４３％ １．０６３ ０．３６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２７ ０．７２２ ０．４３４ ２１．４３％ １．０６３ ０．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８７ ６６７．００ ０．３９２ ２４．２３％ １．０３９ ０．３６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３５％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８％ １．７７％ ２３．６９％ ２２．７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２２％ １２．４７％ １２．４７％ １．７５％ ２３．１５％ ２３．１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７２ ０．９８７ １．１４３ －１０６．３０％ ０．６６６ ０．６６９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６４ ５．５９ ５．６８ －３５．９２％ ８．８８ ９．００

资产负债率

（

％

）

１７．６９％ １３．５６％ １４．４４％ ３．２５％ ８．９５％ １０．１２％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０

，

０１７．１５ １０

，

８２３．２６ ０．００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

、

减免

６０５

，

５２９．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６

，

７２４

，

２８６．３０ ５

，

５９９

，

３７７．８９ １

，

１８２

，

４３６．８５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１５

，

９０５．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１０３

，

７６０．０６ １

，

２８６

，

８５８．４１ －３１３

，

４２６．６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３６

，

４４４．７６ －２０

，

３５１．２３ 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０４５

，

３５０．９２ －８７４

，

１３０．１７ －１９６

，

９６５．５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４

，

９４４．３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５

，

８２２

，

７５８．４８ － ６

，

００２

，

５７８．１６ ６７２

，

０４４．６３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７３２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

总数

１５

，

２５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刘楠 境内自然人

３４．４３％ ５０

，

１４２

，

０７８ ５０

，

１４２

，

０７８ ０

上海佳船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０．２６％ ２９

，

５１２

，

８４０ ２９

，

４９５

，

３４０ ０

赵德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０％ ２

，

３２５

，

２８４ １

，

９７８

，

６４５ ０

蓝孝治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８％ １

，

８６６

，

３３５ 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基金

、

理财产

品等其他

１．２４％ １

，

８０６

，

５９３ ０ ０

富达基金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１．０６％ １

，

５４２

，

９５０ ０ ０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

理财产

品等其他

０．７５％ １

，

０８９

，

３３９ ０ ０

孙皓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１

，

０６７

，

２９３ ４７０

，

８６５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

理财产

品等其他

０．６９％ ９９９

，

１７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蓝孝治

１

，

８６６

，

３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１

，

８０６

，

５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富达基金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１

，

５４２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０８９

，

３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９９９

，

１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卫治洪

３９６

，

８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王炳泉

３８４

，

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赵德华

３４６

，

６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吴志强

３２２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刘楠是上海佳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简称

“

佳船投资

”）

第一大股东

，

持有

其

４０．１％

的股权

，

赵德华持有佳船投资

６％

的股权

，

孙皓持有佳船投资

３．５％

的股权

；

其他股东

之间

，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１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

年，全球经济复苏疲软，下行风险依然存在，航运市场尚处于低位运行，船厂接单困

难，行业面临严峻考验，但行业的结构性机会仍然存在。 尽管散货船、集装箱船、油船等传统船

型需求萎缩，然而海洋工程船舶、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新型燃料动力船舶（

ＬＮＧ

、燃料

等）、

ＬＮＧ

运输船等市场比较活跃，以绿色环保、节能减排为核心技术的各类新型船舶未来市

场潜力巨大。

公司秉承“持续创新”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大在船舶和海洋工程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优

化现有船型、开发新船型，做大做强设计业务；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增长模式，延伸拓展业务

范围，向全面技术提供商、全面技术服务商转型；依托行业底蕴和专业技术，着力培育布局游

艇产业，积极向消费领域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已逐步形成了设计、游艇、工程、服务和贸易四

大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在努力经营的同时，加大对船舶整个生命周期绿色技术的研究，不断开发

节能环保产品，积极推动绿色船舶技术的全方位发展；通过自身经营模式、业务模式和产品结

构的创新优化，为低潮期行业的积极发展予以示范和引领；通过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搭建研发

平台试水新概念新技术、出版专业期刊为同行提供技术和资讯的交流平台等举措，努力为中

国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的技术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

，

１４５．８２

万元， 同比增长

５７．３９％

， 营业利润

８

，

４３３．７７

万

元，同比增长

１９．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７

，

６６８．９７

万元 ，同比增长

２１．４１％

。 公司基本每股

收益

０．５３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１．４３％

。 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建造合同总承包

（

ＥＰＣ

）业务的增长。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新签销售合同

１８

，

９９７．７６

万元， 其中： 船舶工程设计及海洋工程设计合同

１２

，

１０８

万元，监理及监造服务合同

１

，

８８５．８０

万元，船舶工程总承包（

ＥＰＣ

）合同

３

，

９７９

万元，船

舶内装改造工程合同

７９９．９６

万元，游艇设计合同

２２５

万元。 其中，设计及监理业务与

２０１０

年

基本持平，总承包（

ＥＰＣ

）业务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及现有的产能限制，业务订单有所下降。 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现有待履行合同总金额累计

２９

，

６２６．５４

万元，其中：船舶工程及海

洋工程设计合同金额累计

１９

，

３４０．９０

万元， 监理及监造服务合同金额累计

２

，

１０７．９７

万元，船

舶工程总承包（

ＥＰＣ

）合同金额累计

７

，

３７７．７１

万元，船舶内装改造工程合同

７９９．９６

万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

１４

，

７６２．１０ ６

，

０３５．３３ ５９．１２％ １５．２０％ １０．３８％ １．７９％

监理业务

２

，

３９８．９６ １

，

０４６．０７ ５６．３９％ ３４．１８％ １６．３０％ ６．７０％

工程承包

（

ＥＰＣ

项目

）

１４

，

３４５．８１ １２

，

７０５．７１ １１．４３％ １５２．３０％ １５９．２７％ －２．３８％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

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起

，

公司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第四十三条

：

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

，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

，

应当确认减值损失

，

计入当期损益

。

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

，

可以单独

进行减值测试

，

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

中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自身的业务特

点

、

发展规模和管理的需要

；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进行变更

，

合并范围内

坏账政策由账龄分析法变更为余额百分比法

，

计提比例为

０％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佳

豪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用自有资金，以人民币

７

，

３１１

，

９８８

元收购上海佳豪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佳豪船舶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成立 “上海

佳豪游艇运营有限公司”。 其中，上海佳豪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１４６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

册资本的

７３％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海佳豪

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１９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上海美度沙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

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上海美度沙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佳豪美度沙游艇装饰有限公

司”；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公司与南通瑞达航海机械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５００

万元成立“南通佳豪瑞达船舶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

本的

６０％

；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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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做出

决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０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０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３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４

、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５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时

６

、 会议地点：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莘砖公路

５１８

号

１０

号楼

８

楼培训厅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该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该议案已经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该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该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６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该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７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该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该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９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拟向子（孙）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担保的议案》，该议案

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卢文彬先生、朱德祥先生、李开天先生将在会议上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

报告》。

三、 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手续：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０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莘砖公路

５１８

号

１０

号楼

７

楼

７０２

室

４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

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５

、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６

、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０６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但出

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 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 会务联系：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

５１８

号

１０

号楼

７０２

室

联系人：马锐、成兵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５９７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８５９８９６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２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将临时提案于会议召开十天前书面

提交给公司董事会。

３

、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一：《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一：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账号

：

持股数量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联系地址

：

邮编

：

是否本人参会

：

备注

：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致：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

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

／

本单

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赞成”“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

”

视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

√

”按废票处理）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６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议案

》

７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８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９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拟向子

（

孙

）

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担保的

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